
2007年第 48號法律公告

《2007年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) (修訂)規例》

(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
(第 374章)第 9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 2007年 5月 19日起實施。

2. 釋義

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)規例》(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2條現予修訂，廢
除 “1926年國際公約”及 “1949年國際公約”的定義而代以——

““1949年國際公約” (1949 Convention)指在 1949年 9月 19日在日內瓦所協定有
關汽車交通的國際通行的國際公約；”。

3. 適用範圍

第 3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 “《1926年國際公約》第 3條第 I、 III及 VIII段，以
及”。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
廖秀冬

2007年 3月 20日

註 釋

1926年 4月 24日在巴黎所協定有關車輛國際通行的國際公約自 1997年 7月 1日
起不再適用於香港。本規例修訂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)規例》(第 374章，附屬
法例 A) (“該規例”)，以刪去兩個過時的對該公約的提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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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該規例的條文亦有提述 “1949年國際公約”。現時欲知悉該公約的全名，需參照
《道路交通 (車輛登記及領牌)規例》(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 E)。現藉此機會將該公約的
全名在該規例中列出，而不需再作參照提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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